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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作背景

1.1项目由来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土壤污染环境不断加剧。土

壤环境污染物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发生的区域和规模也在逐渐扩大。为了保护

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动土壤资源永续利用，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

染防治法》。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根据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等情

况，制定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向社会公开并适时更新。土

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排放，

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二）建立土壤污染隐患排查制

度，保证持续有效防止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流失、扬散；（三）制定、实施自

行监测方案，并将监测数据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三仁畲族乡十三都

村，所属行业类型炸药、火工及焰火产品制造，企业为2024年遂昌县土壤重点

监管单位。浙江溢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承接了此次土壤

和地下水自行监测项目。我公司相关人员根据《关于印发<丽水市2024年土壤、

地下水、农业农村和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要点>的通知》（丽土壤办〔2024〕5

号）、《关于印发<丽水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方案>（试行）的通知》

（丽土壤办〔2023〕4号）和《关于印发<丽水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

管理要求>（试行）的通知》（丽环发〔2023〕8号）要求，并参照《工业企业

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2021）相关要求编制了自

行监测方案—《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

（2024年8月）。

2025年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也被列为遂昌县土壤重点监管单位，我公司

相关人员根据《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方案》，对企业

土壤和地下水进行了本次检测工作，在对样品采样、检测、数据分析的基础上

编制了《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2025年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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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编制依据

1.2.1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年12月25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2000年3月20日施行）。

1.2.2相关导则和规范

（1）《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

2021）；

（2）《重点监管单位土壤污染隐患排查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第1号）；

（3）《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

2018）；

（4）《地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

（5）《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

（6）《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164-2020）；

（7）《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8）《地下水监测井建设规范》（DZ/T-0270-2014）；

（9）《土壤质量 土壤样品长期和短期保存指南》（GB/T 32722-2016）；

（10）《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

（1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964-2018）；

（12）《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

2019）。

1.2.3其他文件

（1）《浙江永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遂昌永新分公司炸药生产线并线技术改造

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2019年；

（2）《浙江永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遂昌永新分公司工业炸弹生产储存系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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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安全现状评价报告》2021年；

（3）《年产18000t乳化炸药（含乳化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线无固定操作人员

技术改造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详细勘察）》2023年；

（4）《浙江永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遂昌永新分公司平面布置图》2021年；

（5）《关于印发<丽水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排污单位管理要求>（试行）的

通知》（丽环发〔2023〕8号）；

（6）《关于印发<丽水市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区划定方案>（试行）的通知》

（丽土壤办〔2023〕4号）；

1.3工作程序

1.3.1布点工作程序

按照《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2021

的相关要求，土壤自行监测布点工作程序包括：前期资料收集、制定采样布点

方案、开展现场采样、样品分析检测、监测结果分析及报告编制，工作程序见

图1.3-1。

图 1.3-1 自行监测工作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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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采样工作程序

根据《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HJ1209-

2021）、《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6-2004）、《地下水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164-2020）、《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

则》（HJ 1019-2019）和相关文件要求，工作包括布点方案设计、采样准备、

土孔钻探、地下水采样井建设、土壤样品采集、地下水样品采集、样品保存和

流转等，工作程序如图1.3-2所示。

图 1.3-2 自行监测现场采样工作程序

为保证布点和采样工作的连贯性，将布点及采样方案合并，编制布点采样

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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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企业概况

我公司技术人员于2024年6月对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开始信息采集

工作，前期在企业收集了地块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项目安全现状评价报告等。2024年6月对本地块进行

了现场踏勘以及人员访谈，完成信息采集工作后，现阶段对该地块进行方案编

制。信息采集阶段所收集的材料汇总如下表所示：

表2-1 所采集资料汇总

序号 资料名称 收集情况 备注

1
《浙江永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遂昌

永新分公司炸药生产线并线技术改

造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

已收集 2019

2
《浙江永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遂昌

永新分公司工业炸弹生产储存系统

及安全管理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已收集 2021

3

《年产18000t乳化炸药（含乳化粒

状铵油炸药）生产线无固定操作人

员技术改造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详细勘察）》

已收集 2023

4
《浙江永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遂昌

分公司整治提升项目职业病危害控

制效果评价报告书》

已收集 2013

5 企业总平面布置图 已收集 /

6 企业雨污管网图 已收集 /

7 企业排污许可证账号 已收集 /

2.1企业现状

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三仁畲族乡十三都

村，离县城约10km，交通便利。公司占地面积为38.6万平方米，分别由生产

区、总库区和办公生活区三大区域组成。生产区现有一条18000t/a乳化炸药

（含乳化粒状铵油炸药）；总库区建有15个仓库，总仓储设计能力710吨，现实

际核定仓储能力为炸药602吨和雷管0.5吨。除外租的2个仓库外，该公司自用12

个炸药仓库，核定仓储能力为560吨。地块边界拐点坐标统计如表2.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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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挂点图和红线范围如图2.1-1所示。

表 2.1-1 地块边界拐点坐标

拐点代号 经度E（°） 纬度N（°） 拐点代号 经度E（°） 纬度N（°）

J1 119.187557 28.599714 J68 119.189129 28.597171

J2 119.186726 28.599569 J69 119.189333 28.597268

J3 119.187123 28.599446 J70 119.189783 28.597321

J4 119.187246 28.599381 J71 119.190127 28.597235

J5 119.187434 28.599252 J72 119.190481 28.597010

J6 119.187611 28.599145 J73 119.190449 28.596828

J7 119.187702 28.598893 J74 119.190212 28.596613

J8 119.187536 28.598437 J75 119.189773 28.596420

J9 119.187235 28.598319 J76 119.189547 28.596356

J10 119.187182 28.598180 J77 119.189301 28.596248

J11 119.187525 28.598228 J78 119.189075 28.596173

J12 119.187675 28.598126 J79 119.188818 28.595991

J13 119.187659 28.598265 J80 119.189150 28.595808

J14 119.187670 28.598496 J81 119.189247 28.595766

J15 119.187793 28.598598 J82 119.189601 28.595905

J16 119.187976 28.598555 J83 119.189751 28.596109

J17 119.188104 28.598593 J84 119.190019 28.596259

J18 119.188195 28.598716 J85 119.190250 28.596377

J19 119.188249 28.598641 J86 119.190652 28.596441

J20 119.188335 28.598598 J87 119.190781 28.596495

J21 119.188405 28.598539 J88 119.190931 28.596549

J22 119.188474 28.598491 J89 119.191006 28.596656

J23 119.188582 28.598426 J90 119.190856 28.596763

J24 119.188678 28.598357 J91 119.190792 28.596903

J25 119.188764 28.598314 J92 119.190749 28.596999

J26 119.188882 28.598265 J93 119.190760 28.597128

J27 119.188979 28.598206 J94 119.190803 28.597278

J28 119.189097 28.598137 J95 119.190867 28.597386

J29 119.189301 28.598019 J96 119.190942 28.597396

J30 119.189408 28.597901 J97 119.191200 28.597321

J31 119.189408 28.597804 J98 119.191275 28.597257

J32 119.189193 28.597783 J99 119.191403 28.597235

J33 119.189022 28.597729 J100 119.191543 28.597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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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代号 经度E（°） 纬度N（°） 拐点代号 经度E（°） 纬度N（°）

J34 119.188850 28.597707 J101 119.191650 28.597203

J35 119.188732 28.597707 J102 119.191854 28.597182

J36 119.188474 28.597643 J103 119.192026 28.597150

J37 119.188174 28.597568 J104 119.192122 28.597139

J38 119.187874 28.597525 J105 119.192251 28.597117

J39 119.187659 28.597471 J106 119.192208 28.597235

J40 119.187562 28.597407 J107 119.192160 28.597353

J41 119.187455 28.597386 J108 119.192138 28.597439

J42 119.187380 28.597353 J109 119.192085 28.597563

J43 119.187208 28.597235 J110 119.191988 28.597675

J44 119.187090 28.597150 J111 119.191902 28.597750

J45 119.186940 28.597150 J112 119.191806 28.597809

J46 119.186811 28.597160 J113 119.191709 28.597879

J47 119.186715 28.597192 J114 119.191586 28.597960

J48 119.186522 28.597268 J115 119.191452 28.598045

J49 119.186350 28.597289 J116 119.191339 28.598142

J50 119.186232 28.597332 J117 119.191221 28.598206

J51 119.186114 28.597300 J118 119.191076 28.598249

J52 119.186093 28.597171 J119 119.190899 28.598367

J53 119.186157 28.597074 J120 119.190626 28.598458

J54 119.186221 28.596999 J121 119.190384 28.598550

J55 119.186361 28.596849 J122 119.190121 28.598711

J56 119.186457 28.596774 J123 119.190019 28.598855

J57 119.186554 28.596688 J124 119.190019 28.598963

J58 119.186554 28.596613 J125 119.190041 28.599091

J59 119.186726 28.596667 J126 119.189912 28.599177

J60 119.187284 28.596795 J127 119.189579 28.599349

J61 119.187745 28.596849 J128 119.189537 28.599510

J62 119.188045 28.596914 J129 119.188845 28.599596

J63 119.188120 28.596828 J130 119.188700 28.599596

J64 119.188260 28.596774 J131 119.188464 28.599730

J65 119.188346 28.596774 J132 119.188233 28.599885

J66 119.188732 28.596849 J133 119.188067 28.599810

J67 119.189000 28.596956 / / /

注：红线边界挂点坐标系为CGCS2000经纬度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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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地块挂点图和红线范围

2.2企业用地历史

1、铵梯炸药生产线

公司于 1967 年 6 月建成战时生产军用硝铵炸药 2000t/a，平时生产 2 号岩

石铵梯炸药和 3 号煤矿硝铵炸药各 1000t/a 的生产线。1992 年进行了安全技术

改造，实际生产能力达到设计规定的 2号岩石铵梯炸药 2500t/a，后又经技术改

造，至 1996 年公司形成一条生产 8000t 的 2 号岩石铵梯炸药生产线。后根据

国家相关要求，淘汰铵梯炸药，转为生产岩石炸药 8000t/a，企业于 2005 年年

产 8000t 的 2 号岩石粉状乳化炸药项目通过环评（遂环保【2005】72 号），

2006 年 11 月通过环保验收（遂环验【2006】2 号）。

2、工业导火索生产线

公司于 1969 年建成年产 120 万米的工业导火索生产线。1990 年进行了安

全技术改造，实际生产能力达到 2000 万米/a 的要求。后经过技术改造，至

2003 年达到 4500 万 米/a 的工业导火索生产线。后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导火索

生产线于 2007 年 8 月淘汰，并对导火索生产线设备进行了销爆拆除。



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9

3、6000t乳化炸药生产线

2002 年底经浙江省国防科工办批准，由北京北方天亚建筑工程设计研究院

设计，将年产 8000 吨 2 号岩石铵梯炸药生产线改建为年产 8000t2 号岩石粉状

乳化炸药生产线，同时生产铵梯炸药、并在两年内取消该生产品种；2005 年 4

月淘汰铵梯炸药、转为生产 2 号岩石粉状乳化炸药；2005 年 7 月经浙江省国防

科工办批准，年底改建为年产 8000t 粉状/胶状乳化炸药联合生产线。企业于

2005 年年产 8000t 的 2 号岩石粉状乳化炸药项目通过环评（遂环保【2005】72

号），2006 年 11 月通过环保验收（遂环验【2006】2 号）。根据国防科工委

《关于粉状乳化炸药安全技术与生产线建设指导意见》（委爆字 【2007】74

号），2008 年 3 月公司对乳化炸药生产线进行了整改，将其改造为年产

12000t 的乳化炸药生产线。并于同年 5 月通过了浙江省国防科工办的验收。

2010 年经产能转移， 根据工信安字【2010】84 号生产能力调整为 6000t/a。

4、年产 9000t 乳化炸药生产线

1997 年公司决定新建一条年产 4000t 的 2 号岩石乳化炸药生产线，并委托

遂昌县环境监测站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并于同年 8 月 31 日通过遂昌县环保

局审批，于 2000 年10 月 20 日通过环保验收。2000 年 11 月由浙江省国防科工

办验收并投入生产。后又经浙江国防科工办对生产能力重新核定验收，由

4000t 调整为 13000t。2009 年由于浙江省内民爆产品安全生产许可能力过剩，

经工信部批准，从 13000t 调整为 9000t。

5、年产 3000t 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线

1996 年公司建成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线，其生产能力为铵梯炸药

8000t/a，铵梯炸药和铵油炸药两个产品的生产能力可以相互调剂，总的生产能

力为 8000t/a。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线由企业自行建设，2000 年 9 月通过了

浙江省国防科工办组织的生产鉴定，2006 年 6 月通过了中国兵器工业规划研究

院的生产能力核定，核定年生产为 13000t。2006 年更换安全生产许可时，铵油

炸药被遗漏，所以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线 2006 年 到 2009 年一直处于停用状

态。2009 年 9 月由浙江省国防科工办组织了复产验收。验收后，根据工信安字

【2009】90 号多孔粒状铵油炸药为 4000t/a，2010 年产能转移，根据 工信安字

【2010】123 号安全许可能力由 4000t/a 调整为 3000t/a。

后企业于 2015 年委托浙江环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编制了《浙江永联民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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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有限公司遂昌永新分公司年产多孔粒状铵油炸药 3000 吨生产线、年产胶

状乳化炸药 9000 吨生产线、年产胶状乳化炸药 6000 吨生产线环境影响后评

价》，并通过环评备案。企业历年经过多次技术改造和产能调整，企业原环评

审批情况为三条生产线分别为一条安全生产许可能力为 6000t/a 的 2 号岩石乳

化炸药生产线，一条安全生产许可能力为 9000t/a 的 2 号岩石乳化炸药生产

线，一条安全生产许可能力为 3000t/a 的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线。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浙江永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遂昌永新分公司将现有

三条生产线合并，建设一条年产 18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含乳化铵油炸药）生

产线。因此公司将现有三条生产线合并为一条。

本次调查地块的历史卫星影像图详见图组2.2-1。

60年代影像图 70年代影像图

2011年影像图 2013年影像图



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11

图组 2.2-1 本地块历史卫星影像图

由于地块内2000年-2010年的历史卫星影像图无法逐年查询，农用地距今

最近的使用历史能追溯到60年代。结合熟悉企业情况相关人员的访谈（详见附

件6提问1），访谈结果显示该地块1965年前的使用情况为农用地，铵梯炸药生

产线于1967年建成，工业导火索生产线于1969年建成，2007年淘汰并拆除。

6000t/乳化炸药生产线于2005年改建为粉状/胶状乳化炸药联合生产线。年产

9000t 乳化炸药生产线于1997 年开始建设，2000 年 11 月由浙江省国防科工办

验收并投入生产。3000t 多孔粒状铵油炸药生产线于1996 年建成，2019年后三

条生产线合并，建设一条年产 18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含乳化铵油炸药）生产

线，经核实，信息采集阶段所收集的用地使用历史情况基本可信。核实后的地

2017年影像图 2018年影像图

2020年影像图 2022年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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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利用历史见表2.2-1。

表 2.2-1 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公司地块利用历史

序号 生产线 起（年） 止（年） 行业类别 主要产品

1 铵梯炸药生产

线

- 1965 农用地 /

1966 1992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2号岩石铵梯炸药和 3号
煤矿硝铵炸药各 1000t/a

1992 1996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2500t/a 2号岩石铵梯炸药

1996 2005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8000t/a 2号岩石铵梯炸药

2005 - 淘汰铵梯炸药，转为生产岩石炸药

2 工业导火索生

产线

1969 1990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120万米/a的工业导火索

生产线

1990 2003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2000万米/a的工业导火

索生产线

2003 2007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4500万米/a的工业导火

索生产线

2007 - 淘汰，并对导火索生产线设备进行了拆除

3

6000t乳化炸

药生产线（由

2号岩石铵梯

炸药生产线改

建）

2005 2008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8000t/a 2号岩石粉状乳化

炸药

2008 2010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12000t/a 2号岩石粉状乳

化炸药

2010 至今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6000t/a 2号岩石粉状乳化

炸药

4 9000t乳化炸

药生产线

1997 2000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4000t/a 2号岩石乳化炸药

建设、验收期间

2000 2009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13000t/a 2号岩石乳化炸

药

2009 至今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9000t/a 2号岩石乳化炸药

5
3000t多孔粒

状铵油炸药生

产线

1996 2000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8000t/a铵梯炸药、铵油炸

药

2000 2006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13000t/a多孔粒状铵油炸

药

2006 2009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停用状态

2009 2010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4000t/a多孔粒状铵油炸药

2010 至今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3000t/a多孔粒状铵油炸药

6

18000吨胶状

乳化炸药（含

乳化铵油炸

药）生产线

2019 至今
炸药、火工及

焰火产品制造

6000t/a的 2号岩石乳化

炸药、9000t/a的 2号岩

石乳化炸药、3000t/a的
多孔粒状铵油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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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监测点位布设

3.1重点单元及相应监测点的布设

根据HJ1209-2021，土壤监测点“一类单元涉及的每个隐蔽性重点设施设

备周边原则上均应布设至少1个深层土壤监测点，单元内部或周边还应布设至

少一个表层土壤监测点，每个二类单元内部或周边原则上均应至少布设一个表

层土壤监测点，具体位置及数量可根据单元大小或单元内重点场所或重点设施

设备的数量及分布等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地下水监测井每个重点”重点单元对应的下水监测井不应少于1个。每个

企业地下水监测井（含对照点）总数原则上不应少于3个，监测井应布设在污

染物运移路径的下游方向。

本布点方案点位布设经过：结合导则规范进行初步布设→现场与企业确认

点位安全性可操作性→现场调整并复核点位布设是否符合规范→最终确认点

位。

采样点现场确认：

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所有布设采样点均经过现场踏勘，并经布点单

位、采样单位和地块负责人三方认可。地块采样点位置如下表2.1-1

采样点应避开地下构筑物以免钻探工作造成泄漏、爆炸等突发事故。采样

点现场确定时应充分掌握采样点所在位置及周边地下设施、储罐和管线等的分

布情况，必要时可采样探地雷达等地球物理手段辅助判断。

根据布点计划，在进场采样前需对采样区域、采样点位进一步进行现场确

定，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对采样点位进行适当调整，确保现场采样的可操作性

和便捷性。现场确定需准备好的材料和工具包括手持式GPS定位仪、喷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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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采样点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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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对照点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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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2 检测项目统计表

重点监

测单元
布点编号 经度 纬度 分析项目 备注

A
AT1 119.187997 28.599456

（1）基本项目：GB36600表1中的45

项。

（2）其他监测项目：pH、石油烃C10-

C40.

土壤

AT2 119.187652 28.599502

B BT1 119.188672 28.598622

C CT1 119.190273 28.597874

D DT1 119.186591 28.596832

对照点 DZD-1 119.187573 28.599692

A AS1 119.188110 28.599070
（1）基本项目GB/T14848表1常规指

标（微生物指标、放射性指标除外）。

（2）其他监测项目：石油烃C10-C40、

总磷、总氮

地下水

B BS1 119.189258 28.598507

C CS1 119.189923 28.597997

D DS1 119.186828 28.596892

对照点 DZD-1 119.187573 28.599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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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监测结果分析

本项目采集的土壤和地下水样品运送至指定实验室进行样品制备并分析，

实验按照《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20）》和《土壤环境监测技

术规范（HJ/T166-2004）》中推荐的分析方法或其资质认定范围内的国家标

准、区域标准、行业标准及国际标准方法。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建设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筛选值第二类用

地标准；地下水执行《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Ⅳ类标准。

表4-1 土壤样品分析测试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测试方法 检出限

1 砷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

子荧光法 第2部分：土壤中总砷的测

定》 GB/T22105.2-2008
0.01mg/kg

2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GB/T17141-1997 0.01mg/kg

3 六价铬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液

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1082-
2019

0.5mg/kg

4 铜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六价铬

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491-
2019

1mg/kg

5 铅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GB/T17141-1997 0.1mg/kg

6 汞

《土壤质量 总汞、总砷、总铅的测定 原

子荧光法 第1部分：土壤中总汞的测

定》 GB/T22105.1-2008
0.002 mg/kg

7 镍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六价铬

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HJ491-
2019

3 mg/kg

8 四氯化碳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

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1.3μg/kg

9 氯仿 1.1μg/kg

10 氯甲烷 1.0μg/kg

11 1,1-二氯乙烷 1.2μg/kg

12 1,2-二氯乙烷 1.3μg/kg

13 1,1-二氯乙烯 1.0μg/kg

14 顺1,2-二氯乙烯 1.3μ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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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测试方法 检出限

15 反1,2-二氯乙烯 1.4μg/kg

16 二氯甲烷 1.5μg/kg

17 1,2-二氯丙烷 1.1μg/kg

18 1,1,1,2-四氯乙烷 1.2μg/kg

19 1,1,2,2-四氯乙烷 1.2μg/kg

20 四氯乙烯 1.4μg/kg

21 1,1,1-三氯乙烷 1.3μg/kg

22 1,1,2-三氯乙烷 1.2μg/kg

23 三氯乙烯 1.2μg/kg

24 1,2,3-三氯丙烷 1.2μg/kg

25 氯乙烯 1.0μg/kg

26 苯 1.9μg/kg

27 氯苯 1.2μg/kg

28 1,2-二氯苯 1.5μg/kg

29 1,4-二氯苯 1.5μg/kg

30 乙苯 1.2μg/kg

31 苯乙烯 1.1μg/kg

32 甲苯 1.3μg/kg

33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1.2μg/kg

34 邻二甲苯 1.2μg/kg

35 硝基苯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

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09 mg/kg

36 苯胺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
5.3-2007附录K 2μg/kg

37 2-氯酚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

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04 mg/kg

38 苯并[a]蒽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1 mg/kg

39 苯并[a]芘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1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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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测项目 测试方法 检出限

40 苯并[b]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2 mg/kg

41 苯并[k]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1 mg/kg

42 䓛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1 mg/kg

43 二苯并[a, h]蒽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1 mg/kg

44 茚并[1,2,3-cd]芘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0.1 mg/kg

45 萘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0.09 mg/kg

46 pH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HJ 962-201
8 （无量纲）

47 石油烃C10-C40
土壤和沉积物石油烃

（C10-C40）的测定气相色谱法HJ1021 6mg/kg

表4-2 地下水样品分析测试方法

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检出限

1 色（铂钴色度单位）

地下水质分析方法 第4部分：色度的测

定 铂-钴标准比色法（DZ/T 0064.4-202
1）

/

2 嗅和味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感官性状和物

理指标GB/T 5750.4-2006 /

3 浑浊度/NTUa 水质 浊度的测定 浊度计法 HJ 1075-201
9 /

4 肉眼可见物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 方法 感官性状和

物理 指标 GB/T 5750.4-2006 /

5 pH 水质 PH值的测定 电极法HJ 1147-2020 /

6 总硬度

（以CaCO3计）
水质 钙和镁总量的测定 EDTA滴定法 G

B 7477-1987 /

7 溶解性总固体
地下水质分析方法 第9部分：溶解性固

体总量的测定 重量法 DZ/T 0064.9-2021 /

8 硫酸盐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铬酸钡分 光光度法

（试行）HJ/T 342- 2007 8mg/L

9 氯化物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 酸银滴定法GB 1

1896-1989 10 mg/L

10 铁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 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法 GB 11911-1989

0.01mg/L

11 锰 0.01mg/L

12 铜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T 7475-1987 0.05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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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检出限

13 锌
水质 铜、锌、铅、镉 的测定 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法 GB 7475-1987 0.05mg/L

14 铝
水质 32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 射光谱法 HJ 776-2015 0.01mg/L

15 挥发性酚类

（以苯酚计）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

光光 度法 HJ 503-2009 /

16 阴离子

表面活性剂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的测定 亚甲蓝

分光 光度法 GB 7494-1987 0.05mg/L

17 耗氧量（CODMn法，

以O2计）

地下水质分析方法 第68部分：耗氧量的

测定 酸性高锰酸钾滴定法 DZ/T 0064.68
-2021

0.4mg/L

18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 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 0.025mg/L

19 硫化物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

法 HJ 1226-2021 0.003mg/L

20 钠
水质 钾和钠的测定 火 焰原子吸收分光

光度 法 GB 11904-1989 0.01mg/L

21 亚硝酸盐

（以N计）
水质 亚硝酸盐氮的测 定 分光光度法 G

B 7493-1987 0.003mg/L

22 硝酸盐
水质 硝酸盐氮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试行）HJ/T 346-2007 0.02mg/L

23 氰化物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

法 HJ 484-2009 0.004mg/L

24 氟化物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

/T 7484-1987 0.05mg/L

25 碘化物
地下水质分析方法 第56部分：碘化物的

测定 淀粉分光光度法 DZ/T 0064.56-202
1

25μg/L

26 汞

水质 汞、砷、硒、铋和锑的测定 原子

荧光法》 HJ 694-2014

0.00004
mg/L

27 砷
0.0003
mg/L

28 硒 /

29 镉 《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

补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2年）3.
4.7.4

0.005
mg/L

30 铅 0.01mg/L

31 六价铬
水质 六价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胺二

肼分光光度法 GB 7467-1987 0.004 mg/L

32 氯仿
《水质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39-2012

1.4μg/L

33 四氯化碳 1.5μ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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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测试项目 测试方法 检出限

34 苯 1.4μg/L

35 甲苯 0.6μg/L

36 间，对-二甲苯 2.2μg/L

37 邻-二甲苯 1.4μg/L

38 石油烃C10~C40
水质 可萃取性石油烃（C10-C40）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894-2017 0.01mg/L



浙江永化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报告

22

第五章 结论与措施

5.1监测结论

（1）土壤调查结论

通过检测数据分析，并对照《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试行）》（GB 36600-2018）等导则，本次自行监测所涉及的土壤样品重金

属六价铬、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检测结果均小于检出限，砷、镉、

铜、铅、汞、镍、石油烃 C10-C40均有检出，砷的最大数值为5.97mg/kg、镉的最

大数值为0.41mg/kg、铜的最大数值为56mg/kg、铅的最大数值为38.1mg/kg、汞

的最大数值为0.125mg/kg、镍的最大数值为34mg/kg，石油烃 C10-C40的最大值为

21mg/kg，所有检出项目均低于 GB36600第二类用地筛选值。

（2）地下水调查结论

通过检测数据分析，并对照《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等标

准，本次自行监测所涉及的地下水样品中硫化物、耗氧量、氟化物、挥发酚、

铜、钠、铝、锰、氨氮、总硬度、硫酸盐、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石油烃等

有检出结果基本达到 GB/T14848地下水Ⅳ类水质限值要求。

5.2企业针对监测结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及原因

企业应继续加强对重点设施设备的管理，确保正常运行。

5.3不确定性分析

本报告基于实际调查，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专业的判断进行逻辑推论

与结果分析。通过对目前所掌握的调查资料的判别和分析，并结合项目成本、

地块条件等多因素的综合考虑来完成的专业判断。地块调查工作的开展存在以

下不确定性，总结如下：

（1）本报告结果是基于现场调查范围、检测点和取样位置得出的，除此之

外，不能保证在现场的其它位置处能够得到完全一致的结果。另外，地下条件

和污染状况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内即会发生变化。

（2）本报告所得出的结论是基于该地块现有条件和现有评估依据，本调查

完成后地块发生变化，或评估依据的变更会带来本报告结论的不确定性。同时

由于地下状况评估特有的不确定性，存在可能影响调查结果的已改变的或不可

预计的地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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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实验室样品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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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方案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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